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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数据使用的著作权困境及其破解∗

●谢星辰　 宋　 尧　 李可心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理论研究(湘潭大学)基地,湘潭,411105

[摘　 要]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数据作为技术创新的基础性资源,其合规使用对推动算法优化与产业迭代具

有战略意义。 然而,传统著作权框架下的授权使用、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规则已捉襟见肘,生成式人工智能

的海量数据需求与现行著作权制度形成冲突,并演变为制约人工智能产业创新的法律桎梏。 文章通过规范

分析与比较,详细阐述了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数据使用的著作权困境及原因;基于对美欧日制度实践的批判

性考察,提出建构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数据著作权例外制度的三重路径:一是重构合理使用规则,将“信

息分析型使用”纳入豁免范围并确立“无市场冲突”判断标准;二是创新准法定许可制度,通过“公告+异议排

除”机制建立弹性授权路径;三是探索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路径,构建“默认许可+精准分润”的规模化授权体

系。 以消解权利保护与产业发展之间的矛盾,避免制度遏制创新,防止创新侵蚀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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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数字技术与内容产业深度融合的当下,Chat-
GPT、DeepSeek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GenAI)通过对海量文本、图像等数

据的深度学习,重塑知识生产与传播范式。 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 GenAI 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 [1] 。
为了促进 GenAI 的健康发展和规范应用,我国已陆

续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人工

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政策文件。
伴随 GenAI 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其训练过程对

大规模作品集合的依赖性不断增强,由此触发的著

作权合规争议演变为制约行业发展的法律障碍。 从

汤森路透起诉 Ross 侵权案,到 《 纽约时报》 起诉

OpenAI 与微软,再到环球音乐出版集团起诉技术开

发公司 Anthropic, 系列案件揭示权利持有人和

GenAI 开发商正进行着火热的权利争夺战。 我国学

者围绕这一问题,已展开诸多探索,尤其注重解读

GenAI 训练数据合理使用的规则适用[2-5] , 或是

GenAI 训练数据使用对我国著作权法产生的冲击与

应对[6-10] ,抑或是以域外为鉴讨论我国著作权法可

能的调试方向[11-14] 。 尽管现有研究为理解 GenAI
训练数据的著作权争议提供了多维视角,但技术迭

代与法律规制之间的张力仍在持续加剧,如何在维

护权利人利益的同时促进 GenAI 产业发展,依然没

有得到回答,而这需要著作权例外制度予以纾解。
本文将从这一视角出发,分析 GenAI 训练数据使用

的著作权困境,讨论授权使用、合理使用与法定许可

面对新兴技术发展的制度窘境,并梳理美国、欧盟、
日本等国家 / 地区的著作权例外对我国的启示,进而

构建我国 GenAI 训练数据使用的著作权例外制度,
为解决 GenAI 领域数据获取与著作权冲突提供新

方案。
1　 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数据使用的著作权困境

现行著作权制度在应对技术驱动的数据或作品

规模化利用时,面临授权路径模糊、合理使用边界不

清、法定许可适配困难等多重阻滞。
1. 1　 授权使用的困境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使用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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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履行事先授权与支付对价的法律义务。 这使得

以个案协商为基础的传统授权框架,无法有效适应

基于巨量数据处理的技术研发需求。
1. 1. 1　 须获得何种著作权授权尚存争议

目前,学界对 GenAI 使用训练数据需获得何种

著作权(如复制权、改编权等)授权尚未形成共识。
复制权争议聚焦数据输入阶段对作品的数字化

处理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 支持者

认为,我国著作权法第 10 条已明确将“数字化”纳

入复制权范畴,GenAI 开发者未经许可将作品转码

为机器可读格式的行为,实质上固定了作品的表达

形式,构成复制权侵权[15] 。 然而,反对观点指出,我
国立法未将“临时复制”纳入复制权控制范围,训练

数据在模型中的短暂存储仅服务于技术目的,属于

“技术性中间过程”,不构成实质性复制[16] 。
在模型训练阶段,改编权的界定同样存在分歧。

部分学者主张,GenAI 通过分析作品间的关系重构

表达形式,若输出内容保留原作品核心表达,则可能

构成对原作品的“改编” [17] 。 然而,反对观点认为,
改编须具备“独创性改动”,而数据训练仅提取规

律,未对原作品进行主观创作性修改,故不构成改编

权侵权[18] 。 美国版权局发布的《版权与人工智能》
提出折中立场,针对 GenAI 对艺术风格的模仿行

为,可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其他法律路径实现权

益维护;但若输出内容包含 “ 可识别的原作品片

段”,则可能侵犯原作者改编权[19] 。
上述争议无疑将导致 GenAI 研发方既无法准

确识别需向著作权人申请的权利类型,也难以构建

清晰合规的授权路径,实质上形成了“授权标的无

锚可定”的困境。
1. 1. 2　 事先授权原则难以适用

授权许可模式是指数据使用者通过支付使用费

的方式,获取著作权人的个别授权[20] 。 GenAI 呈现

出显著的分散性数据利用特征,其效能实现依赖海

量参数与超大规模数据库支撑,而非对个别作品的

集中性使用[21] 。 因此, “ 先授权后使用” 原则在

GenAI 训练数据领域将面临难以适用的现实困境。
其一,权利主体确认难。 在技术层面,部分训练

数据源自网络爬虫的自动采集,原始权利人信息存

在天然缺失[22] 。 即使完成权利人识别,也可能因为

权利人数量庞大而大大降低授权效应。 如在一部电

影生产过程中,所有参加创作的人,包括编剧、导演、
音乐人等主体, 都有可能成为法律意义上的作

者[23] 。 这种大量授权主体带来的时空地域差异、沟

通协调成本,将大大降低授权程序的完成度,更遑论

权利溯源困境导致的法律授权链断裂问题。
其二,授权成本高昂。 GenAI 训练需处理的数

据规模远超传统授权机制承载力,逐一获得授权的

成本极高。 从时间成本来看,数据需求方对于相关

作品的授权获取并非简单的 “ 发出要约、达成合

意” [10] ,数据需求方需要与版权主体展开法律条款

的多轮协商,不可避免地降低了数据获取的整体效

率。 从金钱成本来看,精准定位权属人,本身就增加

了数据收集成本,确定作品与权利人后,还需就授权

价格、范围反复协商,若遇权属不清的情况,成本更

会大幅攀升。
1. 2　 合理使用规则适用困境

1. 2. 1　 规范体系中的制度缺位

我国现行法律规范体系未对数据训练过程中的

合理使用问题作出具体指引,导致实践中仍需回归

传统著作权法体系寻求解决方案。 这一制度衔接的

空白,与我国特有的“封闭式”合理使用立法模式密

切相关。 著作权法第 24 条明确列举的 12 类合理使

用情形均难以直接适用于数据训练场景,而作为兜

底条款第 24 条第 13 款的其他情形又因缺乏配套规

定而形同虚设。 即便通过法律解释途径尝试将合理

使用适用于数据训练领域,但细究起来颇为牵强。
其一,就“个人使用” 条款而言,其适用前提系

基于自然人主体为满足学习、研究或欣赏之需求,
GenAI 系统及研发机构对数据的使用是为了训练模

型、优化算法,进而实现商业运营等目的,显然不符

合主体适格要件。 欧盟《数字化单一市场版权指

令》(以下简称《指令》)对文本与数据挖掘(Text
 

and
 

Data
 

Mining,TDM)主体的严格限定(仅限于科研机

构与文化保护组织),更印证了当前法律中的“个

人”概念无法扩张至 GenAI 领域[24] 。
其二,“适当引用”规则要求实施行为需以介绍

评论作品或阐释问题为目的,且使用程度符合“适

当性”标准。 在数据训练过程中对作品的利用属于

“功能性消化”而非“表达性引用”,不具备明确引用

目的,其大规模复制行为亦突破了“适当” 的量化

边界。
其三,针对“科研少量使用” 条款,虽然算法训

练可纳入科研行为范畴,但现行法不仅将主体严格

限定于公立教育及科研机构,更附加“少量复制”的

实质要件。 而 GenAI 技术发展需要海量的数据支

撑,来保证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这种对大规模数

据的需求与“少量复制”的要求形成了根本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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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　 司法实践中的认定困境

当前司法领域对 GenAI 训练行为是否适用合

理使用的判定同样面临挑战。 尽管相关诉讼开始出

现,但既有判例或未触及核心争议,或存在特殊因

素,难以形成普遍性指引。
已决案例中,“奥特曼生图案” 具有典型意义,

但对合理使用条款的适用未能提供实质性指导。 该

案中,法院虽认定被告在生成阶段存在侵权行为,但
对原告要求删除训练数据的主张,以“被告为 GenAI
使用方非训练方”为由未予支持①。 本案虽对规范

生成环节具有指导价值,却未能触及训练环节的侵

权认定及合理使用规则的适用问题。
全国首例 AI 声音人格权侵权案中,法院创造性

认定未经许可使用特定配音师声音进行模型训练构

成人格权侵权,但法院也指出,著作权不包含对声音

开展训练后生成相应模型的排他权利[25] 。 该案裁

判特殊性在于训练对象为具有人身属性的声音特

征,与通用型 GenAI 所需的海量数据训练存在本质

差异,因而参考价值受限。
1. 3　 法定许可规则适用困境

针对 GenAI 的作品授权困境,不少研究主张以

法定许可制度规制数据训练行为,并认为这既能够

提升数据获取效率,也可为版权人提供合理经济补

偿[26-28] 。 但是,法定许可在 GenAI 数据训练领域是

否切实有助于实现激励创作与促进技术发展的平衡

目标,仍存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双重不确定性。
1. 3. 1　 立法价值错位

在探讨法定许可制度对 GenAI 数据训练的适

用性时,应回归制度本质的立法价值判断,而非简单

将其作为矫正市场失灵的工具。 当前支持论者片面

强调制度优势,却未系统论证 GenAI 技术特性与法

定许可体系的结构兼容性。 以美国版权法演进为

镜,为平衡市场主体的各方利益,其法定许可实为产

业迭代期的缓冲机制,该制度设计凸显两大特征:其
一,作为技术变革期的过渡方案,其效力具有时空局

限性;其二,通过增设严格要件强化权利保护,本质

上并未突破市场自治框架[29] 。
尽管法定许可可暂时缓解 GenAI 开发者与权

利人间的授权僵局,但其公共价值内核在技术应用

场景中面临双重消解:在技术层面,GenAI 通过数据

训练形成内容生成能力,其产出品实质构成对原作

的替代性供给,这与法定许可促进并保护作品传播

的公共目标背道而驰;在用户层面,公众需求聚焦技

术赋能的创作辅助,而非直接获取训练数据中的作

品内容,导致法定许可保障公众接触权的制度功能

失去作用场域[15] 。 这种价值目标的错位,使得强制

适用法定许可无法激活作品传播效能。
1. 3. 2　 实践效能不足

法定许可制度在解决数据训练合法性问题上存

在显著局限,从经济效率视角分析,该制度规制模式

虽提升作品获取效率,却难以有效化解交易成本

困境。
其一,经济可行性存疑。 GenAI 训练所需的海

量作品规模,导致法定许可费用总额远超技术研发

的预期收益。 由于数据使用行为具有隐蔽性特征,
权利人举证难度较大,这种制度设计反而可能加剧

侵权行为的隐蔽化趋势。
其二,定价机制僵化。 在数据训练场景下适用

法定许可制度时,需构建费用动态调整体系,该体系

的复杂性源于其需在多个维度上实现动态平衡:从
价值评估维度看,费用基准的确定需综合权衡模型

的商业价值、研发投入、运营成本等多重参数;从市

场适配维度看,高速迭代的技术变革导致数据要素

市场的供需关系与价格体系持续波动。 为实现上述

平衡,定价者既要保持费用机制的科学性,又须具备

市场敏感性[30] 。
可见,我国现行著作权法框架中设置的法定许

可制度,在 GenAI 训练数据应用领域呈现出明显的

制度适配困境。 由于 GenAI 技术研发需对数以亿

计的作品进行系统性分析加工,若简单套用现有法

定许可机制应对版权合规问题,将面临立法与实践

双重维度的难题。
2　 域外 GenAI 训练数据的著作权例外及其启示

GenAI 训练数据著作权例外规则,已成为全球

著作权治理的核心议题。 美国以合理使用司法判

例、欧盟借助 TDM 例外规则立法、日本凭借“非欣

赏性”使用目的构造,形成了各自的应对之道。
2. 1　 美国:限制训练数据合理使用认定

美国合理使用制度对 GenAI 训练数据的合法

性认定呈现严格化倾向。 美国著作权法第 107 条以

四要素奠定了传统合理使用判断基准,随着 Camp-
bell 案戏仿行为合理使用的认定,美国合理使用判

断逐步转向以是否具有“转换性”为基准[31] 。 尽管

在“谷歌数字图书馆案”中,法院认定批量复制图书

制作检索摘要属于高度转换性合理使用[32] , 但

GenAI 使用作品的模式与之存在显著差异,相关判

例中也有向传统四要素回归的倾向。 在“汤森路透

起诉 Ross 侵权案”中,法院初步否定了 Ross 公司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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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法律摘要训练竞争性产品的合理性[33] 。 这表明

当 AI 训练行为与权利人核心市场形成直接竞争关

系时,司法实践更倾向于严格解释何为转换性,实质

抬高合理使用认定的证明标准。
然而美国多起有关训练数据合理使用争议的案

件尚未裁决。 GenAI 训练数据是否构成合理使用尚

未形成明确统一的裁判标准。 目前,仅美国特拉华

州联邦地区法院作出否认 GenAI 训练数据合理使

用的判决,这种司法保守的态度折射出美国司法实

践应对新技术带来的著作权冲击的审慎态度。
2. 2　 欧盟:明确文本与数据挖掘例外制度

欧盟《指令》创设的 TDM 例外制度实质上是著

作权法在数字技术冲击下对利益平衡机制的适应性

重构。 首先,TDM 例外制度通过法定豁免突破传统

授权许可限制,为 GenAI 训练数据获取作品提供了

合法性基础。 根据《指令》第 3 条和第 4 条,TDM 行

为在符合“合法获取” “限于特定目的”等条件下可

以豁免著作权侵权责任。 其次,TDM 例外制度设计

反映出欧盟著作权激励创新与保护私权的平衡。
《指令》区分“科学研究” 与“其他用途” 两类例外,
前者为强制性例外,后者则允许权利人通过技术措

施或者合同声明保留权利[13] 。 此分层设计表明立

法者对公共利益与私权保护的价值选择:科学研究

因具有更强的正外部性,其数据挖掘自由优先于权

利人的控制权;而商业性的 GenAI 开发则需要兼顾

权利人的利益,允许权利人保留控制权。 最后,TDM
例外制度的适用暗含对作品使用伦理风险的管控意

图。 指令要求 TDM 以合法获取数据来源为前提,且
不得损害作品正常利用。 这意味着 GenAI 研发者

需要确保训练数据来源符合法律规定、合同约定等。
若爬取受技术措施保护的数据库或者违反网站服务

条款获取数据,仍有可能构成侵权,而不能援引

TDM 例外主张合理使用。
《指令》第 3 条和第 4 条对 TDM 例外适用的主

体、客体、目的以及行为都有着明确的要求,被认为

对 TDM 有着严苛的条件限制[34] 。 不可否认的是,
TDM 例外制度赋予了 GenAI 数据挖掘合理使用作

品的空间。 尽管《指令》将主体划定为“科研机构和

文化遗产机构”,但是其允许欧盟成员国自行决定

具体机构类型,避免因主体类型僵化阻碍技术发展;
另外,《指令》第 25 条还允许欧盟成员国通过或者

维持更为广泛的例外规定[35] ,此举既在欧盟层面确

立最低保护标准,又为成员国根据数字产业发展需

求拓展范围预留制度接口,为 GenAI 训练数据合法

使用作品构筑了动态平衡的法律基础。
2. 3　 日本:构建信息分析合理使用规则

在 GenAI 技术快速迭代的背景下,日本政府于

2016 年将人工智能确立为“社会 5. 0”建设的核心

驱动力[36] 。 这种战略性布局不仅体现在技术研发

层面,更在法律制度层面呈现出显著创新性特征。
2018 年,日本著作权法修正案的颁行标志着日本在

人工智能法律规制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该次修订

亮点在于,针对 AI 机器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作品

利用行为,增设以第 30-4 条为核心、辅之第 47 - 4
条和第 47-5 条共 3 个条款,构建了 GenAI 训练数

据合理使用制度框架。
其中,日本著作权法第 30 - 4 条以“欣赏性使

用”和“非欣赏性使用”区分作品使用目的,前者受

著作权排他权约束,后者则纳入合理使用范畴。 这

一区分从“使用行为是否实现作品实质价值”出发,
为技术应用提供了创新性规范路径。 通过“欣赏

性”,第 30-4 条将 GenAI 技术应用中普遍存在的信

息分析行为纳入合理使用制度安全港。
GenAI 模型对文字作品进行词频统计、对音乐

作品进行波形分析、对美术作品进行像素解析等信

息分析行为时,并不是为了获取情感上的体验或共

鸣,属于非欣赏性使用,未触及作品本质性价值的技

术利用,并不会影响著作权人的市场利益。 信息分

析使用作品过程中剥离了作品的形式美感与情感要

素,此种处理并不具有人文内涵,不会减损著作权人

的市场收益[12] 。
日本著作权法第 47-4 条和第 47-5 条在第 30-

4 条的基础上,将计算机信息分析过程中附随性的

使用作品以及通过信息分析向公众提供结果时少量

使用作品的行为作为合理使用,有效弥补了第 30-4
条的不足[12] 。 例如,在论文检测中,服务提供者需

要将有关的文献、期刊等作为训练数据使用,所提供

的检测结果报告中会使用属于他人作品的内容与论

文内容进行比较[37] 。 提供信息分析结果时使用作

品,本质是对作品文字结构、语言表达等方面的利

用,属于享受性使用。 此时,当使用作品表达无法援

引第 30-4 条时,可依据第 47-5 条认定此时对作品

表达的使用在合理范围内而构成合理使用。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著作权法虽为 GenAI 训练

数据构建合理使用框架,但该制度仍旧存在适用争

议。 如“少量使用”标准在 GenAI 输出内容的量化

界定上存在模糊性,可能引发司法实践同案不同判

的风险;再如当前日本国内认为此规定对 GenAI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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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宽松包容,不利于著作权人保护等[38] 。
3　 我国 GenAI 训练数据的著作权例外制度构建

美国的合理使用规则依赖个案,目前司法不确

定性强,且偏向否认合理使用的认定;欧盟 TDM 例

外制度允许成员国自行转化存在规则碎片化风险,
且商业性使用受制于权利人的保留条款,无法真正

促使 GenAI 发挥效用;日本立法虽创新了训练数据

合理使用规则,但其适用范围限于国内法,国际协作

支持不足。 这些制度恐难以适应全球性的 GenAI
模型训练行为。

在构建我国 GenAI 训练数据著作权例外制度

时,不宜将视野局限于合理使用制度之中,而要辩证

看待其优劣。 合理使用可为非商业性、非竞争性的

GenAI 研究提供兜底,避免过度限制技术探索自由;
而对于更深层次的数据利用效率与利益平衡问题,
需要通过准法定许可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CMOs)的协同机制予以系统性解决。
3. 1　 重构合理使用规则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采取“封闭式” 合理使用体

系,其第 24 条所列 12 项具体情形以传统使用场景

为导向,主要涵盖教育、科研、时政、司法等人类社会

交往与信息传播背景下的作品使用。 第 13 项兜底

条款虽形式上保留合理使用的开放性,但因缺乏明

确的法律标准与有效的判例支持,难以为实践中规

模化的数据训练行为提供稳定预期和行为指引。 随

着 GenAI 技术迅速发展,该制度设计已明显滞后。
因此,亟须通过立法解释、司法指引乃至制度重构,
明确将“信息分析型使用”纳入合理使用体系,推动

以“使用目的”为核心的适用逻辑变革。
首先,立法上应引入“信息分析目的”作为新类

型的合理使用情形。 在此方面,可借鉴日本著作权

法第 30-4 条的成功经验。 该条款明确指出,以“数

据分析”为目的复制作品不构成侵权,无论使用者

是企业还是个人,只要不以“供人类感知的方式”使

用作品,即属于合理使用范围[12] 。 立法解释中应当

进一步明确“欣赏性使用”与“非欣赏性使用”之间

的实质区别:前者以人类感知作品之思想与美感为

核心;后者则以数字技术为前提和支撑,聚焦通过作

品实现某种技术功能,未触及作品的精神价值与经

济利用[39] 。 对于后者,若不提供免责保护,将使大

规模模型训练陷入灰色地带,不利于技术创新与权

利人利益的均衡保障。
其次,应确立“数据利用行为不影响原作市场”

作为判断合理使用的重要标准。 根据《保护文学和

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第 9 条第 2 款以及《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第 10 条的基本精神,各国在

设定著作权限制与例外时,应确保此类使用不得与

作品的正常使用相抵触,亦不得无故侵害作者的合

法权益。 GenAI 训练行为的主要目的是抽取语言规

则、图像结构等信息特征,往往不涉及作品本身的可

感知内容,也不会影响作品原有的销售市场或许可

渠道。 实践中,作品用于训练模型生成与原作表达

不同、功能定位不同的新型内容,难以构成对原作的

市场替代。 因此,以“无市场冲突”作为判定合理性

的中轴标准,不仅具有国际法基础,也契合我国当前

司法需求。
3. 2　 创新准法定许可制度

严格的法定许可制度需以法律明文规定为前

提,且并未给予著作权人退出许可的自由,在 GenAI
训练数据场景下缺乏必要的灵活性,反而是“准法

定许可制度”更具可适用性。
在我国著作权法框架下构建适用于 GenAI 训

练数据的准法定许可制度,须立足现行法律体系,结
合技术发展需求与利益平衡原则进行制度创新。 相

较而言,《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 9 条确立的

准法定许可模式,通过“公告+异议排除”机制形成

的弹性化授权路径,为破解 GenAI 训练数据著作权

困境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制度范式。
一方面,应当以《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

9 条的制度架构为基础进行适应性改造。 该机制的

核心在于建立“双向透明化” 的作品使用规则:首
先,要求 GenAI 开发者履行强制性公告义务,通过

指定平台公示拟纳入训练数据的作品清单、使用目

的、报酬计算标准等关键信息,设置不少于 30 日的

公告期供著作权人行使异议权;其次,赋予著作权人

“选择退出”的权利,对于在公告期内明确表示反对

使用的作品,开发者负有删除义务;最后,确立标准

化报酬支付体系,参考行业惯例制定阶梯化付酬标

准,建立由 CMOs 参与的报酬收转机制。 该制度设

计既通过公告程序降低了权利确认成本,又通过保

留退出权保障了著作权人的控制力,在促进技术发

展的同时维护了创作激励机制。
另一方面,为保障该制度的有效实施,还需通过

司法解释或行政法规进行配套规则的细化。 在实体

规范层面,应规定开发者必须建立完整的训练数据

溯源系统,对已行使退出权的作品建立动态过滤机

制。 在程序规则层面,可授权国家版权局搭建统一

的训练数据使用公告平台,制定标准化的报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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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并建立争议快速处理通道。 同时,应当设置必

要的监督机制,要求开发者定期提交训练数据使用

报告,接受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的合规性审查。 通

过构建“法定框架+行业自治+行政监管”三位一体

的实施体系,既确保准法定许可制度的规范运行,又
为 GenAI 技术创新保留必要的制度弹性。
3. 3　 探索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路径

相较于传统作品使用,GenAI 训练对作品数量、
种类及使用频率的要求呈指数级上升,单纯依靠个

别授权模式在实践中面临极高的交易成本和效率瓶

颈。 我国 CMOs 制度原本旨在解决音乐、文字、摄影

等领域大量小额作品使用的授权问题,然而当前体

系在应对“机器使用” “非公众展示” “非线性引用”
等新兴场景时,制度功能与市场能力均面临挑战。
因此,推动 CMOs 制的功能重构与制度升级,已成为

实现数据合规与产业发展的关键路径。
CMOs 制可在全球制度缺位下构建更高效的解

决方案。 对于商业性大规模训练,强制通过 CMOs
获取授权,形成“默认许可+精准分润”的主流通路。
此架构既避免欧盟 TDM 例外制度因“商业 / 非商

业”二分法导致的制度割裂,亦克服美国合理使用

个案裁判的不可预见性,为我国参与全球 AI 数据治

理规则竞争提供规范性范本。 其一,通过集中授权

破解海量数据交易“反公地悲剧”,依托集体协商形

成标准化许可费率与使用范围,避免 GenAI 企业陷

入逐项谈判的高成本困境。 其二,借助“默示许可+
退出”机制平衡效率与私权保护,在 AI 训练数据收

集中,默认已纳入 CMOs 管理的作品均允许非表达

性数据利用,权利人未明确反对即视为同意;权利人

可通过 CMOs 平台声明其作品禁止用于 AI 训练,
CMOs 需建立实时数据过滤系统确保退出作品及时

从训练集中移除。 此机制既满足数据训练对优质作

品的利用需求,又为权利人保留自主控制空间。
4　 结语

GenAI 训练数据的著作权合规,本质上是数字

时代创作生态与技术创新的价值再平衡过程。 本文

通过解构传统著作权制度在应对技术变革时的系统

性失能,揭示出法律滞后性引发的三重著作权困境。
而后,通过对域外经验的批判性借鉴,为构建适配本

土国情的著作权例外制度提供了新方案。 当下,
GenAI 产业正处在高速发展的关键节点,法律制度

的及时调整与完善,不仅关乎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更
关乎我国在全球科技竞争格局中的地位。 唯有在尊

重创作、激励创新、保障权益的多元价值维度上寻求

平衡,才能推动 GenAI 产业在法治的轨道上稳健前

行,驶向技术与法律和谐共生的未来。

注释:
①　 广州互联网法院(2024)粤 0192 民初 113 号。 http: / / ahsbqj. an-

huinews. com / bq / 202402 / t20240227_7410093. htm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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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ining

 

data
 

for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functions
 

as
 

a
 

foundational
 

resource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ts
 

lawful
 

utilization
 

holds
 

strategic
 

significance
 

for
 

algorithmic
 

advancement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However,
 

traditional
 

copy-
right

 

frameworks—centered
 

on
 

authorized
 

use,
 

fair
 

use,
 

and
 

statutory
 

licensing—are
 

increasingly
 

inadequate.
 

The
 

enormous
 

data
 

de-
mands

 

of
 

generative
 

AI
 

conflict
 

with
 

existing
 

copyright
 

regimes,
 

resulting
 

in
 

legal
 

constraints
 

that
 

hinder
 

AI-driven
 

innovation.
 

Through
 

normative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this
 

paper
 

examines
 

in
 

detail
 

the
 

copyright
 

challenges
 

associated
 

with
 

using
 

training
 

data
 

in
 

genera-
tive

 

AI
 

and
 

the
 

structural
 

causes
 

underlying
 

these
 

issues.
 

Drawing
 

upon
 

a
 

critical
 

review
 

of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an
 

U-
nion,

 

and
 

Japan,
 

the
 

study
 

proposes
 

a
 

tripartite
 

approach
 

to
 

building
 

a
 

copyright
 

exception
 

framework
 

for
 

generative
 

AI
 

training
 

data
 

in
 

China:
 

first,
 

restructuring
 

fair
 

use
 

by
 

including
 

“analytical
 

use
 

of
 

information”
 

within
 

its
 

scope
 

and
 

establishing
 

a
 

“ no
 

market
 

harm”
 

criterion;
 

second,
 

developing
 

a
 

quasi-statutory
 

licensing
 

system
 

through
 

a
 

“public
 

notice
 

plus
 

objection
 

exclusion”
 

mechanism
 

to
 

ena-
ble

 

flexible
 

authorization;
 

and
 

third,
 

exploring
 

a
 

collective
 

management
 

approach
 

to
 

establish
 

a
 

scalable
 

system
 

based
 

on
 

“ default
 

licensing
 

plus
 

precise
 

revenue
 

sharing. ”
 

These
 

proposals
 

aim
 

to
 

reconcile
 

the
 

tension
 

between
 

rights
 

protec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
ment,

 

mitigating
 

the
 

risk
 

of
 

regulatory
 

suppression
 

of
 

innovation
 

while
 

safeguarding
 

copyright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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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ense

21

高校图书馆工作 2025 / 2·总第 45 卷第 226 期


